
美
國
工
商
界
對
一
雇
聞
殘
障
人
士
之
態
度
分
析

一
九
九
0
年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美
國
總
統
布
希
策
署
美
國
殘
障
人
士
法
(
〉
自
己T

A
H但
自
司
已
昏
巳
凹
的

ω
E
-
x
z
m
k
p
2
)
時
，
表
示
•• 

「
從
此
項
法
律
為
起
點
，
每
一
位

殘
障
人
士
，
木
論
性
別
，
都
能
通
過
關
閉
已
久
的
大
門
，
進
入
一
個
平
等
、
獨
立
和
自
由

的
新
紀
元
。
」
顯
然
此
項
法
律
給
予
殘
障
人
士
莫
大
的
鼓
舞
，
鼓
勵
他
們
進
入
工
商
界
，

揖
於
開
創
另
一
個
嶄
新
的
生
活
與
生
命
。

其
質
早
在
一
九
七
七
年
，
美
國
社
會
大
眾
已
注
意
到
殘
障
人
士
的
生
活
和
福
利
問
題

。
當
時
的
教
育
福
制
部
長
的
巳
且
開
戶
口
。
，
依
照
定
了
一
九
七
三
年
很
健
法
中
的
第
五O
凹
款

，
旨
在
藉
法
律
的
力
量
，
消
除
任
何
阻
礙
殘
障
人
士
的
不
平
待
遇
。
許
多
學
者
發
現
，
要

幫
助
現
障
人
士
，
首
先
需
給
予
其
獨
立
自
主
的
空
間
，
輔
導
就
業
是
最
好
的
方
式
，
也
是

最
大
的

一幅
制
。
當
然
，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必
讀
兼
利
於
殘
障
人
士
本
身
與
社
會
大

隸
。
一
小
盤
輔
助
殘
障
人
士
順
利
就
棠
，
也
要
使
工
商
界
滿
意
其
工
作
表
現
，
才
能
真
正
達

成
就
樂
樂
樂
的
目
標
。
為

7
這
目
標
，
妥
為
聽
障
人
士
設
立
法
律
與
教
育
方
案
，
就
成
為

提
國
教
育
界
和
社
會
福
刑
部
門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
、
當
時
殘
障
人
士
的
就
業
概
況

一
九
入
七
年
美
國
人
口
普
查
結
果
顯
示
，
工
作
年
齡
(
十
六
至
六
十
五
歲
)
中
，
非

掛
障
人
士
共
有
全
職
工
作
(
均
已
]
l武
昌
。
開

E
U
H
O
M
N
E

∞
旦
)
的
佔
五
九
﹒
四
侈
，
而

相
同
年
齡
之
強
障
人
士
就
業
比
倒
，
僅
十
九
﹒
七
。
有
多
達
六
六
佑
的
無
業
殘
障
人
士
有

聽
說
隸
，
只
是
沒
有
工
作
擴
會
，
而
這
些
人
中
，
只
有
三
二
勿
在
積
極
找
尋
工
作
。
值
得

注
憊
的
是
，
在
一
九
七
四
年
有
四
一
侈
的
殘
障
人
士
就
業
，
到
一
九
八
七
年
僅
剩
一
九
﹒

七
佑
。
就
業
人
數
比
例
減
少
的
原
因
，
可
能
在
於
職
業
形
態
的
改
變
(
白
手
工
業
到
科
技

工
樂
)
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不
周
全
與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人
士
的
成
見
所
致
。

付
于
現
障
人
士
的
社
會
福
利
金
，
是
一
筆
相
當
驚
人
的
負
擔
。
一
九
八
五
年
美
國
政

府
撥
付
踐
障
人
士
社
會
福
利
金
六
十
五
億
美
元
中
，
有
九一-
z
m花
在
無
業
的
殘
障
人
士
身

上
，
可
見
輔
海
其
就
樂
是
當
務
之
急
。

目
前
，
國
際
經
濟
的
激
烈
競
擎
與
勞
工
來
源
捌
顧
不
足
，
促
使一部
分
雇
主
注
意
到

巫

銘

茫Y

\?1 

殘
障
人
士
的
人
訂
資
漲
，
然
而
停
統
觀
念
對
殘
障
人
士
的
歧
視
，
總
是
有
形
無
形
地
阻
磁

著
殘
障
人
士
被
一
雇
用
的
機
會
。

二
、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人
士
的
觀
念

使
得
殘
障
人
士
難
於
就
業
的
因
素
，
絕
大
部
分
在
於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本
身
的

歧
視
成
見
，
認
為
他
們
缺
乏
一
技
之
長
。
在
一
份
研
究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人
士
的
心
理
報

告
指
出•• 

與
殘
障
人
士
的
關
係
愈
近
，
排
斥
心
理
就
愈
強
，
例
如
大
眾
比
較
願
一
意
一
和
殘
障

人
士
一
起
搭
公
車
，
而
不
願
和
他
們
一
同
住
公
寓
。
當
殘
障
情
況
細
分
後
，
就
顯
示
排
斥

心
愈
強
，
例
如
有
多
數
人
表
示
願
-
a
一
志
和
「
殘
障
人
士
」
一
同
住
公
寓
，
只
有
少
數
人
表
示

願
和
「
畸
形
人
士
」
同
住
公
寓
。
社
會
大
眾
對
殘
障
人
士
的
概
況
普
遍
不
了
解
，
更
不
信

任
他
們
的
工
作
能
力
，
普
遍
認
為
其
缺
乏
獨
立
謀
生
的
技
術
。
這
些
看
法
均
否
定
了
殘
障

人
士
的
就
業
權
利
、
生
命
價
值
與
生
活
能
力
。
然
而
，
一
個
令
人
驚
奇
的
發
現
:
當
社
會

大
眾
相
信
某
些
一
殘
障
人
士
的
部
分
能
力
正
適
合
某
些
工
作
時
，
人
們
立
刻
肯
定
了
他
們
的

工
作
能
力
。

三
、
工
商
界
對
殘
障
人
士
就
業
的
看
法

許
多
研
究
社
會
福
利
或
特
殊
教
育
的
學
者
都
認
為
，
就
業
是
最
佳
的
殘
障
福
刺
之
一

，
因
為
職
業
代
表
經
濟
獨
立
，
是
個
人
價
值
的
肯
定
。
但
是
工
商
界
對
於
人
才
的
需
求
條

件
，
是
否
接
受
殘
障
人
士
，
及
殘
障
人
才
能
否
勝
任
工
作
，
均
是
決
定
殘
障
人
士
能
否
順

利
就
業
的
重
大
因
素
。

曾
經
或
現
仍
一
一
農
用
殘
障
員
工
的
工
商
業
者
，
對
於
殘
障
人
士
工
作
表
現
的
評
價
，

毀

譽
參
半
。
研
究
發
現
殘
障
員
工
具
有
以
下
優
點•• 

L
出
動
率
高
，
守
時
，
任
勞
任
怨
。

且
聽
臨
陣
員
工
(
包
括
智
障
人
士
)
均
能
勝
任
其
能
力
以
內
的
工
作
，
表
現
不
亞
於
非

殘
障
員
工
。

a

態
度
忠
賀
，
辦
事
可
賀
信
賴
。

-1鈞一月二十并-十八國氏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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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於
接
受
指
導
，
努
刃
達
成
工
作
要
求
。

"
趴
許
多
麗
一
主
表
示
樂
意
雇
用
殘
障
員
工
，
可
讓
公
司
中
有
各
種
不
同
型
態
的
人
士
，

增
進
技
此
了
解
，
更
能
五
相
接
納
。

目
前
工
商
界
對
於
一
履

一

用
踐
障
人
士
，
觀
念
比
以
前
開
放
、
樂
觀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，
公

司
一
雇
用
了
能
勝
任
那
份
工
作
的
人
，
郎
忽
視
了
殘
障
問
題
。
只
要
殘
障
人
士
能
有
一
技
之

長
，
樂
於
工
作
，
傳
統
歧
視
則
消
失
了
。
同
時
社
會
大
眾
也
逐
漸
了
解
，
為
殘
障
人
士
尋

得
一
份
工
作
，
可
以
減
少
一
筆
政
府
福
利
金
的
開
友
，
有
制
於
一
社
會
大
眾
的
整
體
負
擔
。

工
商
界
亦
表
示
出
一
些
負
面
的
評
價
，
研
究
指
出

•• 

殘
障
人
士
離
職
率
偏
高
，
很
多

是
由
於
社
交
困
擾
因
素
，
例
如
不
當
舉
止
、
不
打
招
呼
，
以
及
下
列
因
素

•• 

L

困
擾
同
事
(
因
記
憶
力
低
而
常
發
間
或
常
犯
錯
)
。

且
不
夠
耐
性
。

&
有
些
自
卑
感
而
人
際
關
係
差
。

A
h基
本
學
識
低
p

學
習
力
弱
。

戶
趴
在
沒
有
眩
督
的
情
況
下
，
難
以
獨
立
工
作
。

&
因
不
當
躁
作
而
發
生
危
險
。

一
般
一
雇
主
不
願
花
時
間
和
金
錢
來
教
導
這
些
殘
障
人
士
，
使
之
成
為
有
放
率
的
員工

;
研
究
結
果
又
發
現
，
大
公
司
的
高
級
主
管
表
示
樂
於
一
雇
用
強
障
人
士
，
反
而
較
低
級
且

直
接
的
主
管
，
因
殘
障
人
士
的
不
易
教
導
，
而
不
表
樂
觀
的
態
度
。
同
時
發
現
一
項
工
商

界
雇
用
殘
障
人
士
的
困
-
揖•. 

很
少
有
主
管
接
受
過
特
殊
員
工
的
管
理
、
溝
通
訓
練
，
所
以

木
知
如
何
與
踐
障
員
工
直
接
溝
通
，
增
進
彼
此
了
解
，
而
無
法
給
予
其
恰
當
的
指
導
方
式

。

四
、
工
商
界
對
淺
障
人
士
就
業
準
備
的
期
望

研
究
顯
示
，
雇
主
對
雇
用
員
工
的
態
度
傾
向

•. 

首
先
是
非
殘
障
人
士
，
其
次
為
肢
障

人
士
，
再
則
智
障
，
而
情
緒
不
穩
定
的
智
障
人
士
敬
陪
末
座
。
主
要
原
因
在
於

•• 

一
般
雇

主
都
希
望
對
民
工
的
就
業
能
力
投
資
的
愈
少
念
好
，
如
員
工
在
就
業
之
前
的
能
力
愈
強
，

被
一
雇
用
的
棋
會
就
愈
大
。

一
般
雇
主
希
望
求
職
者
共
有
以
下
的
就
業
單
備
態
度

•• 

L

基
本
技
飽
，
包
括
基
本
敏
學
、
閱
讀
等
相
當
國
中
生
的
能
力
。

旦
和
苦
的
人
際
關
係
能
力
。

且
工
作
安
全
知
識
。

A
h守
時
，
出
勤
率
高
的
觀
念
。

F
h山
樂
於
接
受
指
導
，
正
常
的
儀
表
舉
止
。
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工
業
化
促
使
職
業
專
業
化
、
技
能
簡
易
化
。
一
般
員
工
(
尤
指
操

作
員
)
只
需
精
熱
過
個
動
作
即
可
順
利
就
業
，
使
得
工
場
中
人
際
關
係
益
形
重
要
。
人
事

管
理
成
為
現
代
工
商
業
社
會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尤
其
員
工
悶
的
社
交
禮
儀
更
是
若
葷
的
一
環

/
.
、

。
/
﹒

\ .. 

w奴
※

對
國
內
殘
障
人
士
就
業
輔
導
之
建
議•• 

社
會
福
利
組
圍
廣
泛
，
不
僅
限
於
職
業
輔
箏
，
但
對
於
殘
障
人
或
其
他
急
需
社
會
幫

助
之
社
會
福
利
接
受
者
而
言
，
職
業
是
最
好
的
福
利
之
一
，
也
是
人
類
最
基
本
的
罵
耍
。

職
業
技
能
訓
練
中
心
，
不
論
是
獨
立
開
設
，
或
附
屁
於
問
學
校
，
均
能
有
致
地
幫
助
許

多
有
一
意
就
業
的
殘
障
人
士
。
特
別
要
強
調
的
是
p

職
訓
所
開
設
的
訓
練
項
目
p

必
說
要
依

求
職
者
與
、
水
才
工
商
界
的
需
求
，
而
不
是
依
於
職
訓
所
的
需
求
。
為
了
這
個
目
的
，
職
訓

所
的
營
運
方
式
必
禎
改
變
作
風
，
需
炭
泛
地
介
紹
工
作
給
說
障
人
士
，
並
與
工
商
界
保
持

密
切
聯
繫
P
州
鐵J
V的
其
意
見
以
加
強
訓
練
課
程
項
目
，
改
變
他
們
對
殘
障
人
士
不
能
獨
立
，

缺
乏
工
作
能
力
的
傳
統
不
反
印
象
。
與
工
商
界
保
持
密
切
聯
絡
，
是
美
國
一
般
高
等
學
府

保
障
本
位
學
生
高
就
業
率
的
密
訣
，
國
內
也
路
考
慮
為
校
去
的
前
途
，
向
工
商
界
成
閉
門

戶
，
如
定
期
學
辦
展
覽
、
觀
摩
會
，
邀
請
工
一
聞
界
人
士
參
加
，
幫
助
其
了
解
殘
障
人
士
進

步
的
技
能
，
並
徵
A
V
m工
一
兩
界
的
一
意
見
，
以
便
機
動
修
改
課
程
。
同
前
所
述
，
訓
練
課
程
中

可
列
入
社
交
體
儀
、
個
性
培
養
典
人
際
關
係
的
柏
處
技
巧
，
說
活
運
用
錄
影
帶
教
學
，
可

有
被
提
高
其
學
習
欽
率
。

殘
障
人
力
的
開
發
，
可
轉
化
社
會
負
擔
，
成
為
與
一
日
的
社
會
人
力
資
派
。
輔
導
就
業

，
是
依
其
殘
障
程
皮
而
定
，
出
基
礎
工
作
的
游
過
夫
、
裝
配
廠
的
作
業
員
、
會
計
到
電
腦

程
式
設
計
人
員
。
在
社
會
福
利
輔
助
于
9

以
教
育
力
盆
協
助
其
開
發
潛
能
，
貢
獻
一
己
力

量
，
「
天
生
我
才
必
有
用
」
，
只
要
工
商
界
給
予
其
起
步
的
儲
會
，
必
能
完
全
改
鐘
某
人

生
，
對
其
個
人
與
華
體
社
會
大
隸
均
能
共
享
其
刑
。

(
本
文
作
才
孔
於
其
間
印
第
安
那
州
昔
泣
文
學
博
士W
F進
修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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